
(總務處出納組)  

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

114學年度第2學期「家長會費」減免申請單 

班級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本  人 就讀本校兄弟姐妹 就讀本校雙胞胎  
備 註 姓   名 座號 年.班級 座號 姓   名 年.班級 座號 姓   名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

備註： 

一、同學如有兄弟姐妹就讀本校可減免家長會費，由兄或姐申請（亦可放棄

申請減免），請導師依本單統一造冊向出納組提出申請。 

二、截止收件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02月24日止。 

三、為避免延誤註冊單製單作業，請準時繳交，逾期視為不申請減免。   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115    年 09 月 04 日 

附件一 


